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L e  A r k  藝 術 展 演 中 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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衛 武 營 國 家 藝 術 文 化 中 心  —  表 演 廳



台 東 音 樂 資 源 匱 乏 ， 留 不 住 人 才 。 1 0 3 年 台 東 回 響 樂 團 創
立 ， 提 供 台 東 及 願 意 在 台 東 耕 耘 的 音 樂 人 演 出 及 工 作 平
台 ， 希 望 能 使 更 多 年 輕 人 可 以 返 鄉 ， 「 回 響 」 即 是
「 回 鄉 」 的 含 意 。

樂 團毎年 有 多 塲 演 出 ， 演 出 編 制 變 化 繁 多 ， 包 括 規 模 龐 大
的 交 響 樂 團 、 及 各 種 編 制 的 弦 樂 、 管 樂 、 鋼 琴 、 打 擊 重 奏
等 。 曲 目 型 態 涵 蓋 古 典 、 民 謠 、 流 行 、 爵 士 、 電 影 配 樂 、
老 歌 等 ， 演 出 豐 富 多 彩 。 除 了 在 台 北 國 家 音 樂 廳 、 高 雄 衛
武 營 、 台 東 文 化 中 心 等 固 定 大 型 展 演 ， 也 常 受 邀 到 不 同 縣
市 文 化 中 心 、 N T S O 數 位 廳 演 出 。

樂 團 平 常 訓 練 台 東 團 員 及 學 生 ， 提 升 台 東 音 樂 水 準 。 並 協
助 「 社 團 法 人 台 東 回 響 愛 樂 協 會 」 執 行 「 音 樂 小 種 子 」 偏
鄉 教 學 計 劃 ， 於 台 東 商 校 管 樂 團 、 大 武 國 小 管 樂 團 小 提 琴
團 、 知 本 國 小 弦 樂 團 執 行 音 樂 教 學 ， 並 定 期 舉 行 展 演 及 參
加 比 賽 ， 除 了 讓 偏 鄉 學 童 有 機 會 學 習 樂 器 ， 縮 小 城 鄉 差
距 ， 提 升 技 能 及 團 隊 合 作 ， 亦 是 增 加 老 師 的 工 作 機 會 。 偏
鄉 音 樂 教 育 需 要 長 時 間 的 經 營 與 推 廣 ， 有 賴 各 界 的 支 持 。

7 年 多 營 運 下 來 ， 台 東 回 響 樂 團 是 台 東 的 傑 出 演 藝 團 隊 。
團 員 幾 乎 為 國 內 外 音 樂 科 系 老 師 、 國 外 碩 士 、 博 士 。 對 於
一 個 非 政 府 的 職 業 樂 團 ， 即 使 有 部 分 政 府 補 助 及 售 票 收
入 ， 收 入 仍 是 很 大 的 問 題 ， 如 何 達 到 樂 團 自 給 自 足 ， 或 甚
至 有 盈 餘 ， 長 期 能 從 事 藝 術 工 作 ， 是 團 員 大 家 的 目 標 。

因 此 於  1 0 9  年 底 成 立 『 L e  A r k 藝 術 展 演 中 心 』 ， 以 後 現
代 主 義 解 構 概 念 及 現 代 人 視 覺 型 態 ， 旨 在 創 造 一 個 跨 域 藝
術 的 平 台 ， 將 各 領 域 藝 術 摩 擦 、 共 融 、 而 產 生 新 的 藝 術 形
式 。 實 驗 式 媒 體 是  L e  A R K  藝 術 展 演 中 心 的 發 展 要 點 ，
於 歷 史 建 築 台 東 台 糖 文 創 園 區  1 3  號 倉 庫 ， 打 造 一 個 可 以
結 合 小 編 制 交 響 樂 團 、 沈 浸 式 3 D  薄 幕 立 體 投 影 、 燈 光 音
響 、 音 樂 菜 單 餐 飲 ， 結 合 五 感 的 創 新 型 態 音 樂 演 出 。 影 像
由 劉 寅 生 老 師 設 計 ， 音 樂 深 化 傳 統 歌 謠 ， 導 入 現 代 電 音 ，
融 入 台 東 、 世 界 風 光 及 非 具 像 影 像 ， 亦 可 作 互 動 式 體 驗 。

台 東 回 響 樂 團 結 合 文 化 與 科 技 ， 提 供 藝 術 多 元 化 、 動 態 的
音 樂 、 在 地 世 界 化 的 演 出 。 也 讓 年 輕 團 員 也 成 為 股 東 ， 共
同 打 造 夢 想 ， 尋 找 未 來 音 樂 展 演 的 無 限 可 能 ， 為 樂 團 的 永
續 經 營 奠 基 ， 為 樂 團 的 初 衷 努 力 。  

請 帶 著 一 顆 童 幻 的 心 ， 跟 隨 音 樂 的 翅 膀 ，

乘 上 回 響 音 樂 方 舟 ，

和 我 們 一 起 翱 遊 於 虛 寶 之 間 的 元 宇 宙 吧 ！  



-  上 半 場  -

J o s e p h  H a y d n :  D i v e r t i m e n t o  N o . 1  i n  B - F l a t  M a j o r
約 瑟 夫 ． 海 頓 ： 嬉 遊 曲 降 Ｂ 大 調

L u d w i g  T h u i l l e :  S e x t e t  i n  B - F l a t  M a j o r ,  O p .  6
路 德 維 希 ． 圖 伊 勒 ： 降  B  大 調 六 重 奏 ， 作 品  6

-  中 場 休 息 1 5 分 鐘  -

-  下 半 場  -

F r a n z  D a n z i :  W i n d  Q u i n t e t  i n  G  M i n o r ,  O p . 5 6 ,  N o . 2
法 朗 茲 ． 丹 濟 ： g 小 調 木 管 五 重 奏 ， 作 品 5 6 ， 第 2 號   

F r a n c i s  P o u l e n c :  S e x t e t  f o r  P i a n o  a n d  W i n d s ,  O p .  1 0 0
法 朗 西 斯 ． 浦 朗 克 ： 給 鋼 琴 與 管 樂 的 六 重 奏 ， 作 品 1 0 0



約 瑟 夫 ． 海 頓 ：

嬉 遊 曲 降 Ｂ 大 調

J o s e p h  H a y d n :

D i v e r t i m e n t o  N o . 1  i n  B - F l a t  M a j o r

D i v e r t i m e n t o 譯 為 嬉 遊 曲 ， 是 一 種 盛 行 於 1 8 世 紀 奧 地 利 的 組
曲 。 它 的 功 能 相 似 巴 洛 克 時 期 宮 廷 中 常 見 的 舞 曲 ， 是 特 別 委 託
創 作 給 宮 廷 貴 族 在 宴 會 、 慶 祝 等 場 合 中 所 使 用 的 舞 曲 ， 氛 圍 輕
鬆 愉 快 ， 通 常 使 用 小 編 制 室 內 樂 團 演 奏 ， 也 因 為 以 娛 樂 為 主 的
創 作 目 的 ， 嬉 遊 曲 的 曲 風 並 無 固 定 的 樂 章 結 構 ， 樂 章 可 以 是 三
個 到 十 個 不 等 ， 之 中 的 曲 式 變 化 會 以 輪 旋 曲 、 小 步 舞 曲 、 三 段
體 、 或 奏 鳴 曲 式 來 做 安 排 。

這 首 降 Ｂ 大 調 嬉 遊 曲 出 自 於 奧 地 利 作 曲 家 海 頓 （ J o s e p h  
H a y d n  1 7 3 2 - 1 8 0 9 ） ， 共 有 四 個 樂 章 ： 精 神 抖 擻 的 快 板 、 從
容 的 小 快 板 、 小 步 舞 曲 、 及 輕 快 的 輪 旋 曲 。 此 曲 四 個 樂 章 ， 曲
風 輕 快 優 雅 ， 節 奏 及 速 度 變 化 明 顯 ， 具 備 管 弦 樂 和 室 內 樂 的 豐
富 特 性 ， 讓 人 體 會 到 當 時 宮 廷 貴 族 在 社 交 場 合 上 所 使 用 的 音 樂
小 品 ， 是 如 此 的 華 麗 自 然 。

所 有 樂 章 當 中 最 著 名 的 為 第 二 樂 章 「 聖 ． 安 東 尼 聖 詠 」
（ C h o r a l e  o f  S t .  A n t o n i ） ， 猶 如 教 堂 音 樂 般 的 吟 詠 風 格 ，
旋 律 中 特 有 的 超 然 之 美 ， 不 僅 成 為 眾 人 喜 愛 曲 調 ， 更 感 動 了 布
拉 姆 斯 （ J o h a n n e s  B r a h m s  1 8 3 3 - 1 8 9 7 ） ， 激 發 他 日 後 譜 寫
《 海 頓 主 題 變 奏 曲 》 （ V a r i a t i o n s  o n  a  T h e m e  b y  H a y d n ）
的 靈 感 , ， 並 於 1 8 7 3 年 完 成 此 變 奏 曲 ， 同 年 布 拉 姆 斯 1 1 月 2 日 在
維 也 納 親 自 指 揮 完 成 首 演 。 關 於 此 樂 章 的 創 作 背 景 是 否 真 的 為
海 頓 本 人 所 創 作 ， 旋 律 的 來 源 至 今 也 無 從 考 察 ， 雖 然 人 人 眾 說
紛 紜 ， 但 海 頓 於 八 歲 時 即 進 入 教 會 唱 詩 班 接 受 音 樂 教 育 ， 在 長
年 的 教 會 音 樂 接 觸 下 ， 不 難 想 像 他 閱 覽 了 豐 富 的 聖 樂 作 品 ， 這
樣 的 耳 濡 目 染 下 ， 他 的 確 創 作 了 許 多 膾 炙 人 手 的 經 典 作 品 ： 如
兩 大 神 劇 《 創 世 紀 》 、 《 四 季 》 。 而 這 首 降 Ｂ 大 調 嬉 遊 曲 ， 忠
實 地 重 現 古 典 時 期 宮 廷 的 精 緻 美 感 ， 更 透 過 木 管 五 重 奏 的 組
合 ， 讓 作 品 中 輕 巧 幽 默 的 旋 律 更 為 引 人 入 勝 。



路 德 維 希 ． 圖 伊 勒 ：

降  B  大 調 六 重 奏 ， 作 品  6

L u d w i g  T h u i l l e :

S e x t e t  i n  B - F l a t  M a j o r ,  O p .  6

路 德 維 希 ． 圖 伊 勒 （ L u d w i g  T h u i l l e  1 8 6 1 - 1 9 0 7 ） 是 位 德 國
作 曲 家 和 音 樂 教 育 家 。 圖 伊 勒 出 生 於 奧 地 利 帝 國 ， 在 青 少 年 時
期 到 德 國 慕 尼 黑 求 學 ， 畢 業 後 便 在 該 校 取 得 教 職 教 授 鋼 琴 與 和
聲 學 ， 之 後 更 榮 升 為 作 曲 教 授 ， 為 當 代 非 常 重 要 的 音 樂 教 育
家 。

圖 伊 勒 的 創 作 多 著 重 於 歌 劇 和 室 內 樂 編 制 ， 他 的 作 品 偏 向 德 國
浪 漫 主 義 晚 期 的 風 格 ， 善 於 將 傳 統 和 現 代 元 素 結 合 在 一 起 。 與
同 時 期 的 作 曲 家 不 同 的 是 ， 圖 伊 勒 在 他 的 作 品 構 想 中 ， 牢 牢 地
依 附 古 典 ， 他 靈 活 地 處 理 這 些 傳 統 ， 但 並 不 試 圖 打 破 傳 統 。 如
此 的 作 曲 手 法 也 在  2 0  世 紀 初 期 的 德 國 作 曲 家 之 中 ， 形 成 不 容
小 覷 的 引 響 。

圖 伊 勒 與 理 查 ． 史 特 勞 斯 （ R i c h a r d  S t r a u s s ） 在 少 年 時 期 便
成 為 了 摯 友 ， 他 一 生 的 音 樂 作 品 更 深 受 其 引 響 ， 這 首 於  1 8 8 8  
年 為 鋼 琴 和 木 管 五 重 奏 所 創 作 的 六 重 奏 更 是 受 到 史 特 勞 斯 的 發
想 後 而 誕 生 。 這 一 年 是 圖 伊 勒 生 命 中 重 要 的 一 年 ， 在 工 作 上 他
被 舉 薦 成 為 教 授 ， 更 成 為 了 一 位 父 親 ， 這 首 在 他  2 7  歲 時 完 成
的 作 品 更 是 至 今 木 管 室 內 樂 作 品 中 極 其 重 要 的 曲 目 之 一 。

此 曲 像 是 當 代 作 曲 大 師 們 的 一 個 縮 影 ： 在 和 聲 的 進 行 中 隱 藏 著
華 格 納 （ R i c h a r d  W a g n e r ） 那 豐 富 又 探 索 極 限 的 手 法 、 在 樂
曲 的 形 式 中 傳 承 其 師 萊 因 貝 格 爾 （ J o s e p h  G a b r i e l  R h e i n -
b e r g e r ） 那 嚴 謹 卻 活 潑 的 古 典 風 格 、 在 旋 律 的 變 化 中 帶 有 布
拉 姆 斯 （ J o h a n n e s  B r a h m s ） 那 跌 宕 起 伏 又 鮮 明 的 身 影 。



法 朗 茲 ． 丹 濟 ：

g 小 調 木 管 五 重 奏 ， 作 品 5 6 ， 第 2 號

F r a n z  D a n z i :

W i n d  Q u i n t e t  i n  G  M i n o r ,  O p . 5 6 ,  N o . 2

法 朗 茲 ． 丹 濟 （ F r a n z  D a n z i  1 7 6 3 - 1 8 2 6 ） ， 德 國 作 曲 家 、 大
提 琴 家 與 指 揮 家 ， 其 生 涯 中 走 訪 過 曼 漢 、 慕 尼 黑 、 司 徒 加 特 與
卡 爾 斯 魯 爾 等 不 同 城 市 ， 並 曾 擔 任 符 騰 堡 唱 經 班 的 指 揮 與 司 徒
加 特 音 樂 院 的 管 樂 器 管 理 人 。 在 指 揮 一 職 上 ， 丹 濟 獨 衷 其 好 友
韋 伯 （ C a r l  M a r i a  v o n  W e b e r  1 7 8 6 - 1 8 2 6 ） 的 作 品 。 丹 濟 的
作 品 有 歌 劇 、 芭 蕾 舞 劇 、 舞 台 劇 、 教 堂 音 樂 、 管 弦 樂 、 室 內 樂
曲 和 九 首 木 管 五 重 奏 ， 而 其 中 的 木 管 五 重 奏 作 品 最 具 代 表 性 。

丹 濟 的 木 管 五 重 奏 作 品 5 6 第 1 號 到 第 3 號 創 作 於 1 8 2 1 年 ， 此 作
品 的 誕 生 ， 是 向 當 時 用 此 編 制 創 作 且 最 具 代 表 性 的 作 曲 家
安 東 ． 雷 查 （ A n t o n  R e i c h a  1 7 7 0 - 1 8 3 6 ） 致 敬 。 安 東 ． 雷 查
於 1 8 1 0 至 1 8 2 0 年 間 共 創 作 了 2 4 首 木 管 五 重 奏 的 作 品 ， 奠 定 了
木 管 五 重 奏 的 基 礎 ， 為 新 型 的 管 樂 演 奏 型 態 做 出 重 要 的 貢 獻 。
因 此 丹 濟 於 1 8 2 1 年 創 作 的 作 品 5 6 ， 遵 循 雷 查 木 管 五 重 奏 四 個
樂 章 的 形 式 ： 以 奏 鳴 曲 式 的 快 板 樂 章 作 為 開 頭 ， 接 上 抒 情 的 行
板 或 慢 板 樂 章 ， 用 梅 呂 哀 舞 曲 與 快 板 輪 旋 曲 作 為 結 尾 。

此 作 品 用 歌 唱 般 的 旋 律 線 條 與 變 化 多 端 的 節 奏 結 合 ， 簡 潔 的 形
式 充 分 展 現 出 五 種 樂 器 的 特 點 與 演 奏 者 炫 目 活 躍 的 技 巧 ， 為 浪
漫 時 期 初 風 格 的 表 現 ， 丹 濟 也 在 木 管 五 重 奏 的 編 制 中 ， 留 下 了
經 典 不 朽 的 創 作 。



法 朗 西 斯 ． 浦 朗 克 ：

給 鋼 琴 與 管 樂 的 六 重 奏 ， 作 品 1 0 0

F r a n c i s  P o u l e n c :

S e x t e t  f o r  P i a n o  a n d  W i n d s ,  O p .  1 0 0

浦 朗 克 （ F r a n c i s  P o u l e n c  1 8 9 9 - 1 9 6 3 ） 為 二 十 世 紀 法 國 最 重
要 的 作 曲 家 之 一 ， 同 時 也 具 鋼 琴 家 身 份 。 深 受 薩 悌 （ E r i k  
S a t i e  1 8 6 6 - 1 9 2 5 ） 影 響 ， 與 米 堯 （ D a r i u s  M i l h a u d  
1 8 9 2 - 1 9 7 4 ） 、 奧 內 格 （ A r t h u r  H o n e g g e r  1 8 9 2 - 1 9 5 5 ） 、
歐 瑞 克 （ G e o r g e s  A u r i c  1 8 9 9 - 1 9 8 3 ） 、 杜 瑞 （ L o u i s  D u r e y  
1 8 8 8 - 1 9 7 9 ） 、 戴 耶 費 爾 （ G e r m a i n e  T a i l l e f e r r e  
1 8 9 2 - 1 9 8 3 ） 被 當 時 樂 評 稱 「 法 國 六 人 組 」 （ L e s  S i x ） ， 對
於 德 國 後 浪 漫 主 義 所 期 許 厚 重 式 管 弦 語 法 、 豐 富 織 體 與 浮 誇 的
華 格 納 式 抱 持 相 反 態 度 。 浦 朗 克 作 品 其 旋 律 簡 潔 明 確 ， 時 而 機
智 嘲 弄 ， 時 而 蓊 鬱 惆 悵 的 氛 圍 ， 風 雅 的 手 法 展 現 獨 樹 一 幟 的 法
式 浪 漫 。

浦 朗 克 一 生 中 不 曾 中 斷 創 作 室 內 樂 作 品 ， 給 木 管 樂 器 的 樂 曲 佔
總 數 一 半 以 上 。 而 這 首 六 重 奏 被 認 為 是 給 管 樂 與 鋼 琴 最 棒 的 作
品 之 一 ， 作 曲 家 說 「 想 要 對 這 些 從 我 開 始 作 曲 便 愛 上 的 木 管 樂
器 表 示 敬 意 ！ 」 。
本 曲 共 有 三 個 樂 章 。 第 一 樂 章 由 各 樂 器 用 快 速 音 群 上 行 開 啟 ，
節 奏 複 雜 ， 帶 有 新 古 典 主 義 的 色 彩 ， 並 融 合 爵 士 音 樂 元 素 ， 由
低 音 管 唱 出 緩 慢 謎 樣 的 中 段 後 ， 又 回 到 開 始 的 風 格 直 到 樂 章 結
束 。 第 二 樂 章 使 用 慢 － 快 － 慢 的 形 式 ， 由 雙 簧 管 帶 出 樂 曲 悠 揚
旋 律 ， 並 交 給 其 他 樂 器 做 發 展 ， 此 樂 章 可 聽 見 古 典 樂 派 的 影
子 ， 大 量 展 現 木 管 樂 器 的 優 美 音 色 。 第 三 樂 章 則 為 輪 旋 曲 式 ，
樂 曲 使 用 了 新 古 典 主 義 的 詼 諧 諷 刺 精 神 ， 同 樣 也 具 有 爵 士 元 素
風 格 ， 樂 曲 節 奏 音 型 的 展 現 與 抒 情 歌 唱 樂 段 並 駕 齊 驅 ， 最 後 在
各 樂 器 莊 重 優 雅 的 奏 出 旋 律 後 結 束 此 曲 。



長   笛 ／ 蘇 小 婷

2 0 1 2 年 畢 業 於 法 國 巴 黎 師 範 音 樂 院 （ É c o l e  N o r m a l e  d e  
M u s i q u e  d e  P a r i s ） 考 取 長 笛 高 級 教 學 文 憑 （ D i p l o m e
S u p e r i e u r  d ' E n s e i n g e m e n t  d e  F l u t e  T r a v e r s i e r e ） 、 室 內 樂 三
級 考 試 獲 全 體 評 審 一 致 通 過 殊 榮 （ A  l ' u n a n i m i t é  d u  J u r y ） ， 留
法 期 間 跟 隨 法 國 廣 播 愛 樂 交 響 樂 團 首 席 長 笛 家 湯 瑪 斯 ． 佩 弗 斯  
（ T h o m a s  P r é v o s t ） 學 習 長 笛 演 奏 。

於 台 灣 求 學 期 間 先 後 取 得 國 立 臺 中 教 育 大 學 研 究 所 長 笛 演 奏 碩 士 學
位 與 國 立 臺 中 教 育 大 學 學 士 學 位 ， 師 事 長 笛 名 家 馬 曉 珮 教 授 。

在 學 期 間 多 次 參 與 音 樂 營 與 大 師 班 ， 受 教 於 多 位 長 笛 名 家 如 ： 法 國
廣 播 交 響 樂 團 首 席 長 笛 家 湯 瑪 斯 ． 佩 弗 斯 （ T h o m a s  P r é v o s t ） 、
瑞 士 長 笛 名 家 菲 力 士 ． 仁 格 利 （ F e l i x  R e n g g l i n ） 、 法 國 高 等 音 樂
院 長 笛 教 授 菲 利 浦 ． 班 諾 德 （ P h i l i p p e  B e r n o l d ） 、 法 國 國 立 凡
爾 賽 音 樂 院 長 笛 教 授 約 翰 ． 米 歇 爾 ． 法 赫 席 （ J e a n  M i c h e l  
V a r a c h ） 、 法 國 長 笛 名 家 洛 依 克 ． 許 奈 德 （ L o ï c  S c h n e i d e r ） 、
加 拿 大 長 笛 名 家 羅 伯 特 ． 艾 特 肯 （ R o b e r t  A i t k e n ） 等 多 位 大 師 。

小 婷 回 國 後 除 獨 奏 演 出 外 ， 更 積 極 參 與 室 內 樂 及 樂 團 演 出 ， 至 今 演
出 多 場 音 樂 會 。 2 0 1 5 年 與 志 同 道 合 的 演 奏 家 組  成 「 異 想 ． 藝 響 」
室 內 樂 團 ， 分 別 受 邀 演 出 於 台 北 工 業 銀 行 及 清 水 牛 罵 頭 音 樂 祭 等 演
出 ， 現 為 「 異 想 ． 藝 響 」 室 內 樂 團 長 笛 團 員 。 於 2 0 1 7 年 考 取 N T S O
國 台 交 青 年 交 響 樂 團 ， 並 於 2 0 1 8 年 通 過 國 立 臺 台 交 樂 團 協 演 人 員
甄 選 考 試 。 2 0 1 9 年 於 屏 東 演 藝 廳 大 廳 舉 行 日 安 ． 巴 黎 長 笛 獨 奏
會 。 現 為 N T S O 國 台 交 管 樂 團 、 N T S O 國 台 交 青 年 交 響 樂 團 團 員 。  

目 前 任 教 於 台 中 光 復 國 小 、 清 水 國 小 、 草 屯 國 小 音 樂 班 ， 及 大 新 國
小 、 追 分 國 小 、 康 乃 爾 麗 喆 中 小 學 、 南 投 普 台 高 中 、 嘉 義 興 嘉 國 小
及 竹 科 實 驗 中 學 等 多 所 學 校 擔 任 管 樂 團 長 笛 分 部 教 師 。



雙 簧 管 ／ 聶 羽 萱

旅 德 奧 雙 簧 管 演 奏 家 聶 羽 萱 ， 曾 被 巴 伐 利 亞 廣 播 交 響 樂 團 雙 簧 管 首
席  S t e f a n  S c h i l l i  形 容 為 「 富 有 敏 銳 及 動 人 的 音 樂 性 ， 潛 力 無 窮
的 音 樂 家 值 得 被 期 待 ！ 」 。

畢 業 於 德 國 福 萊 堡 音 樂 院 （ H o c h s c h u l e  f ü r  M u s i k  F r e i b u r g ）
最 高 演 奏 文 憑 （ 博 士 ） ， 師 事 前 阿 姆 斯 特 丹 皇 家 大 會 堂 雙 簧 管 首 席  
L u c a s  M a c í a s  N a v a r r o 。 2 0 1 3  以 優 異 的 成 績 畢 業 於 國 立 台 北 藝
術 大 學 音 樂 系 學 士 學 位 ， 師 事 劉 榮 義 教 授 。 同 年 開 始 跟 隨 巴 伐 利 亞
廣 播 交 響 樂 團 雙 簧 管 首 席  S t e f a n  S c h i l l i  學 習 ， 並 於  2 0 1 6  年  1 1  
月 以 優 異 的 成 績 完 成 奧 地 利 薩 爾 茲 堡 莫 札 特 大 學 雙 簧 管 碩 士 學 位 。

就 學 期 間 曾 參 加 「 亞 洲 明 日 之 星 」 ， 於 台 灣 初 賽 ， 複 賽 脫 穎 而 出 ，
代 表 台 灣 至 新 加 坡 比 賽 ， 並 在 總 決 賽 獲 得 管 樂 組 金 質 獎 優 勝 獎 以 及
獎 金  1 0 0 0  美 金 、 台 中 市 音 樂 比 賽 雙 簧 管 青 少 年 組 優 等 第 一 名 、 台
灣 全 國 音 樂 比 賽 雙 簧 管 青 少 年 組 優 等 第 一 名 、 當 屆 大 學 全 國 術 科 聯
合 招 生 考 試 主 副 修 雙 榜 首 、 台 北 青 年 管 樂 團 協 奏 曲 比 賽 初 賽 與 複 賽
脫 穎 而 出 並 入 圍 總 決 賽 於 東 吳 大 學 松 怡 廳 與 台 北 青 年 管 樂 團 合 作 演
出 、 國 立 台 北 藝 術 大 學 關 渡 新 聲 室 內 樂 組 、 獨 奏 組 優 勝 並 於 國 立 台
北 藝 術 大 學 音 樂 廳 與 學 校 樂 團 協 奏 演 出 莫 札 特 雙 簧 管 協 奏 曲 （ W .  
A .  M o z a r t  O b o e  C o n c e r t o  K V .  3 1 4 ） 與 普 朗 克 六 重 奏 （ F r a n c i s  
P o u l e n c  S e x t e t t ） 、 獲 選 台 北 市 立 交 響 樂 團 明 日 之 星 並 於 台 北 市
中 山 堂 與 台 北 市 立 交 響 樂 團 協 奏 演 出 帕 司 庫 利 雙 簧 管 協 奏 曲 — 取 自
多 尼 才 悌 歌 劇 《 寵 姬 》 主 題 （ P a s c u l l i  C o n c e r t o  s o p r a  m o t i v i  
d e l l ' o p e r a  L a  F a v o r i t a  d i  D o n i z e t t i ） 、 第 九 屆 新 逸 藝 術 星 秀 選
拔 大 賽 第 一 名 、 多 次 代 表 台 灣 入 圍 國 際 比 賽 如  A R D  德 國 慕 尼 黑 雙
簧 管 國 際 比 賽 、 日 本  S O N Y  輕 井 澤 雙 簧 管 大 賽 、 亞 洲 雙 簧 協 會 、
布 拉 格 之 春 雙 簧 管 國 際 比 賽 等 多 項 國 際 比 賽 。

曾 多 次 與 國 立 台 北 藝 術 大 學 管 弦 樂 團 、 管 樂 團 於 加 拿 大 、 中 國 、 法
國 、 以 色 列 巡 迴 演 出 皆 獲 好 評 。 參 與 台 灣 樂 團 演 出 如  T a i w a n  
C o n n e c t i o n 、 對 位 室 內 樂 團 、 巴 雀  C a m e r a t a  T a i w a n 、 幾 個 人
室 內 樂 團 、 灣 聲 交 響 樂 團 、 廣 藝 管 弦 樂 團 、 台 北 愛 樂 、 世 紀 交 響 樂
團 、 福 爾 摩 沙 愛 樂 管 弦 樂 團 、 台 中 市 立 交 響 樂 團 。 多 次 於 國 家 演 奏
廳 、 台 大 雅 頌 坊 、 台 中 東 海 大 學 音 樂 廳 舉 辦 個 人 獨 奏 會 與 室 內 樂 音
樂 會 。 旅 德 奧 期 間 ， 擔 任 奧 地 利 貝 爾 格 歌 劇 院 （ O p e r  i m  B e r g ）
與 福 萊 堡  O R S O 交 響 樂 團 （ O R S O  S y m p h o n y  O r c h e s t r a ） 特 約
雙 簧 管 首 席 ， 並 與 樂 團 於 義 大 利 、 德 國 、 奧 地 利 合 作 演 出 。 2 0 1 8  
年  1 1  月 受 邀 與 南 德 佛 茲 漢 室 內 樂 管 弦 樂 團 協 奏 演 出 佛 漢 威 廉 斯 雙
簧 管 協 奏 曲 。 2 0 1 9  年 受 邀 與 瑞 士 巴 賽 爾 新 音 樂 首 演 現 代 音 樂 。

目 前 任 教 於 嘉 義 大 學 音 樂 系 兼 任 助 理 教 授 、 新 北 市 新 店 高 中 、 台 北
市 介 壽 國 中 、 花 蓮 高 中 、 並 擔 任 高 雄 市 交 響 樂 團 協 演 團 員 。



單 簧 管 ／ 楊 雅 棻

畢 業 於 法 國 國 立 里 昂 高 等 音 樂 院 （ C N S M D  d e  L y o n ） ， 為 台 灣 首
位 獲 得 該 校 第 二 學 程 文 憑 的 單 簧 管 演 奏 家 ； 師 承 賴 怡 叡 、 楊 喬 惠 、
F l o r e n t  H é a u 、 N i c o l a s  B a l d e y r o u 及  R o b e r t  B i a n c i o t t o 教
授 。 曾 入 圍 J a q u e s  L a n c e l o t 第 四 屆 單 簧 管 大 賽 、 捷 克 布 拉 格 之 春
國 際 大 賽 及 法 國 德 布 西 國 際 單 簧 管 大 賽 ； 並 曾 獲 得 台 灣 B u f f e t 單 簧
管 大 賽 第 二 名 等 殊 榮 。

留 法 與 回 台 期 間 皆 積 極 參 與 交 響 樂 團 及 室 內 樂 團 演 出 ， 曾 受 邀 於 里
昂 紅 十 字 劇 場 演 出 奧 芬 巴 哈 的 歌 劇 ， 多 次 與 台 北 市 立 交 響 樂 團 、 國
立 台 灣 交 響 樂 團 、 國 家 交 響 樂 團 、 長 榮 交 響 樂 團 等 共 同 演 出 。
2 0 1 6 年 於 法 國 廣 播 電 台 與 教 授 N i c o l a s  B a l d e y r o u 一 同 錄 製 廣 播
節 目 ， 參 與 單 簧 管 二 重 奏 及 單 簧 管 四 重 奏 的 演 出 ； 於 2 0 1 8 年 獲 選
巴 赫 新 聲 系 列 音 樂 會 ， 舉 辦 回 國 後 首 場 單 簧 管 演 奏 會 。

現 任 教 於 國 立 台 東 大 學 音 樂 系 、 東 海 大 學 音 樂 系 、 輔 仁 大 學 音 樂
系 、 清 水 高 中 音 樂 班 及 桃 園 內 壢 國 中 藝 才 班 。



巴 松 管 ／ 歐 易 欣

先 後 畢 業 於 台 中 市 光 復 國 小 、 雙 十 國 中 及 正 心 高 中 音 樂 班 。 後 甄 選
上 國 立 台 灣 藝 術 大 學 音 樂 系 ， 師 事 蔡 麗 星 老 師 。 於 2 0 1 3 年 考 取 德
國 國 立 羅 斯 托 克 音 樂 暨 戲 劇 學 院 （ H o c h s c h u l e  f ü r  M u s i k  u n d  
T h e a t h e r  R o s t o c k ） ， 跟 隨 德 國 柏 林 喜 歌 劇 院 低 音 管 首 席
C a t h e r i n e  L a s e n - M a g u i r e  及 德 國 羅 斯 托 克 北 德 交 響 樂 團 低 音 管
團 S t e p h a n  v o n  H o f f 學 習 。 2 0 1 7 年 獲 得 管 弦 樂 團 演 奏 碩 士 文 憑
（ M a s t e r s t u d i e n g a n g  O r c h e s t e r ） 。

在 校 期 間 ， 積 極 參 與 校 內 外 演 出 ， 曾 為 德 國 羅 斯 托 克 北 德 交 響 樂 團
（ N o r d d e u t s c h e n  P h i l h a r m o n i e  R o s t o c k ） 實 習 團 員 並 參 與 多
場 演 出 ， 獲 選 參 加 德 國 梅 克 倫 堡 管 樂 團 （ M e c k l e n b u r g  
B l ä s e r a k a d e m i e ） 到 俄 羅 斯 聖 彼 得 堡 音 樂 院 演 出 交 流 。  

返 台 後 ， 積 極 參 與 國 內 各 樂 團 以 及 室 內 樂 演 出 ， 現 為 N T S O 附 設 青
年 交 響 樂 團 以 及 附 設 管 樂 團 低 音 管 團 員 ， 跟 隨 樂 團 參 與 多 場 演 出 ，
並 多 次 擔 任 國 立 台 灣 交 響 樂 團 低 音 管 協 演 。 近 年 參 與 重 要 演 出 有
N T S O 阿 爾 卑 斯 交 響 、 N T S O 與 德 國 萊 茵 芭 蕾 舞 團 合 作 的 馬 勒 第 七
號 交 響 、 N T S O 客 家 音 畫 、 衛 武 營 高 雄 春 天 音 樂 節 降 E 大 調 木 管 八
重 奏 、 M u s i c  f o r  F o o d 慈 善 募 款 音 樂 會 、 台 中 歌 劇 院 假 日 隨 想
曲 、 N T S O 《 遍 撒 音 樂 種 子 在 社 區 》 木 管 三 重 及 五 重 奏 室 內 音 樂 會
在 多 個 偏 鄉 國 小 學 校 散 播 音 樂 教 育 等 演 出 。 現 為 N T S O 青 年 交 響 樂
團 及 N T S O 臺 灣 管 樂 團 低 音 管 團 員 、 台 東 回 響 樂 團 團 員 、 N T S O 青
年 交 響 樂 團 木 管 三 重 奏 及 五 重 奏 成 員 。



法 國 號 ／ 王 于 如

德 國 R o s t o c k 音 樂 暨 戲 劇 學 院 法 國 號 演 奏 學 士 及 碩 士 。 台 東 人 ， 從
小 學 習 鋼 琴 及 法 國 號 ， 鋼 琴 師 事 吳 秋 美 、 周 美 君 及 陳 芝 羽 老 師 。 畢
業 於 台 東 大 學 附 小 、 新 生 國 中 音 樂 班 ， 就 讀 台 東 女 中 時 曾 獲 全 國 學
生 音 樂 比 賽 法 國 號 高 中 組 特 優 第 一 名 ， 並 考 取 國 立 台 北 藝 術 大 學 音
樂 系 。 法 國 號 師 事 蕭 崇 傑 、 蘇 怡 馨 、 陳 彥 豪 及 A l e x  G o n c a l v e s 老
師 。

高 中 畢 業 後 赴 德 求 學 ， 跟 隨 B o d o  W e r n e r 、 I g n a c i o  G a r c i a 及
S t e p h a n  K a t t e 學 習 法 國 號 和 自 然 號 。 留 學 時 期 多 次 與 R o s t o c k 大
學 樂 團 巡 迴 演 出 ， 2 0 1 4 年 與 J u n g e s  T o n k u e n s t l e r  O r c h e s t e r 於
德 國 和 列 支 敦 士 登 巡 迴 演 出 ， 2 0 1 5 年 於 波 蘭 G d a n s k 與 該 校 樂 團 共
同 錄 製 C D ， 指 揮 S i g i w a l d  K u i j k e n 。 亦 曾 多 次 於 德 國 施 特 拉 爾 松
歌 劇 院 （ T h e a t e r  V o r p o m m e r n ） 、 柏 林 O r p h e u s  E n s e m b l e 、
施 威 林 歌 劇 院 （ M e c k l e n b u r g i s c h e s  S t a a t s t h e a t e r ） 、 德 意 志
電 影 管 弦 樂 團 （ D e u t s c h e s  F i l m o r c h e s t e r  B a b e l s b e r g ） 等 樂 團
擔 任 協 演 人 員 。
2 0 1 7 年 考 取 R o s t o c k 青 年 九 重 奏 （ J u n g e s  R o s t o c k e r  N o n e t t ）
團 員 ， 並 於 2 0 1 9 年 錄 取 進 入 德 國 青 年 愛 樂 管 弦 樂 團 （ J u n g e  
D e u t s c h e  P h i l h a r m o n i e ） 擔 任 低 音 法 國 號 演 奏 員 。

回 台 後 多 次 受 邀 於 國 家 交 響 樂 團 擔 任 協 演 人 員 。 現 就 讀 國 立 台 東 大
學 音 樂 系 碩 士 班 ， 跟 隨 郭 聯 昌 教 授 學 習 指 揮 ， 並 擔 任 台 東 高 商 管 樂
團 分 部 老 師 、 台 東 回 響 樂 團 法 國 號 首 席 及 教 學 行 政 。



鋼   琴 ／ 周 美 君

【 鋼 琴 家 ／ 一 凡 心 識 內 樂 團 團 長 周 美 君 】
周 美 君 ， 迎 接 每 一 道 曙 光 的 台 東 人 。 追 樂 之 路 ， 從 台 灣 的 後 山 到 阿
爾 卑 斯 山 ； 從 「 不 凡 」 到 「 一 凡 」 ， 從 「 外 求 」 到 「 內 求 」 ， 最 後
在 探 索 心 靈 的 後 山 淨 土 ， 發 現 一 條 靜 謐 的 光 道 - 那 是 回 歸 生 命 始 點
的 一 條 衷 心 之 道 。 創 作 【 我 是 那 H o r o r i c h  豁 若 歷 曦 】 豁 然 開 朗 如
同 經 歷 一 場 美 麗 的 晨 曦 ， 回 歸 自 性 的 途 徑 是 成 為 單 一 與 平 凡 。

首 張 個 人 演 奏 專 輯 【 拉 丁 琴 人 】 入 圍 第  1 8  屆 金 曲 獎 傳 統 暨 藝 術 音
樂 作 品 類 「 最 佳 演 奏 獎 」 的 鋼 琴 家 周 美 君 ， 七 歲 開 始 學 琴 ， 師 事 樓
家 慧 、 楊 景 蘭 、 陳 哲 久 、 W a l t e r  K a m p e r  與  K ä t e  W i t t l i c h 。 以
最 傑 出 優 異 表 現 獲 奧 地 利 國 立 格 拉 茲 音 樂 暨 表 演 藝 術 大 學 （ U n i -
v e r s i t ä t  f ü r  M u s i k  u n d  D a r s t e l l e n d e  K u n s t  G r a z ） 頒 演 奏 家
文 憑 及 藝 術 碩 士 。 獨 特 且 具 個 性 的 演 奏 風 格 ， 受 奧 國 樂 評 譽 為 「 樂
感 豐 富 、 技 巧 精 湛 ， 完 全 融 入 作 品 精 神 層 面 的 鋼 琴 家 」 、 「 演 奏 風
格 強 烈 ， 戲 劇 張 力 強 ， 充 分 表 現 鋼 琴 音 樂 音 色 的 多 元 性 ， 呈 現 更 多
的 層 次 感 」 。

2 0 1 9  春 ， 創 立 【 一 凡 心 識 內 樂 團 】 ， 推 廣 敘 述 式 鋼 琴 合 作 音 樂 表
演 與 內 在 意 識 醒 覺 經 驗 的 創 發 。 特 別 以 這 樣 的 概 念 取 名 的 團 名 ， 也
是 希 望 提 供 體 驗 聆 賞 的 精 神 層 面 ， 「 成 為 單 一 平 凡 ， 傾 聽 心 的 聲
音 ， 就 能 發 現 意 識 內 部 ， 其 實 是 個 編 制 龐 大 的 交 響 樂 團 」 。 期 待 藉
由 深 層 聆 賞 ， 幫 助 每 個 人 成 為 自 己 生 命 的 指 揮 家 。

同 年 夏 天 ， 策 展 長 達 三 個 月 的 音 樂 行 為 特 展 【 一 凡 廳 ／ 凝 識 特 展 】
一 場 藉 由 視 覺 與 聽 覺 - 走 進 內 在 識 覺 的 情 境 特 展 。 探 索
【 B - A - C - H  E x p e r i e n c e 】 巴 哈 經 驗 的 臨 場 行 為 藝 術 ， 同 時 發 行 策
展 概 念 專 輯 《 一 個 人 的 巴 哈 》 。 2 0 2 0  策 劃 【 樂 動 的 城 市 - 整 個 城
市 都 是 我 的 音 樂 廳 】 ， 音 樂 聚 場 的 行 動 藝 術 系 列 活 動 。 並 且 用 音 樂
結 合 心 靈 工 作 坊 ， 策 劃 【 許 我 一 顆 生 命 樹 ， 社 區 成 林 灌 溉 計 畫 】 用
另 類 藝 術 自 療 的 方 式 創 作 社 區 營 造 的 心 風 貌 ， 讓 樂 音 引 領 民 眾 與 自
己 親 近 、 與 自 己 和 解 ， 體 驗 「 單 獨 而 不 孤 獨 」 的 豐 盈 心 饗 宴 ， 讓 藝
術 成 為 一 種 實 際 活 在 我 們 內 在 世 界 的 探 究 經 驗 ， 帶 領 民 眾 走 向 內 在
的 心 旅 程 ， 找 到 自 己 向 上 發 芽 的 核 心 力 量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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I  樂 團 支 持 與 贊 助  I

戶 名 ： 台 東 回 響 樂 團 廖 逸 芬

銀 行 ： 國 泰 世 華 銀 行  台 東 分 行

帳 號 ： ( 0 1 3 )  1 0 2 - 0 3 - 5 0 0 6 0 2 - 5

I  偏 鄉 音 樂 教 育 支 持 與 贊 助  I

戶 名 ： 台 東 回 響 愛 樂 協 會

銀 行 ： 玉 山 銀 行  台 東 分 行

帳 號 ： ( 8 0 8 )  0 7 1 6 - 9 4 0 - 0 1 5 0 9 8


